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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8 年度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考核

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行署）卫生计生委，省森工、农垦总局卫生局，省直（管）

医疗机构：

按照《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》

（卫生部令第52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

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黑卫中医发〔2013〕288

号）要求和有关规定，经研究确定，2018年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

员的考核考试工作由设区的市级卫生计生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

组织实施。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确有专长综合笔试和临床实际本

领考核的命题、组卷和督导工作。为了规范考核流程，提高考核

质量，确保考核考务工作在公平、公正、真实、有效、严格的情

况下进行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经多年中医医术实践的，确有专长人员申请考核应当同

时具备的条件

（一）身体健康，完成连续5年中医临床实践后年龄满23周

岁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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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黑龙江省本市辖区内依法从事传统医学临床实践 5

年以上；

（三）掌握独具特色、安全有效的传统医学诊疗技术；

（四）由至少两名执业地点为黑龙江省的中医类别相关专业

执业医师推荐；

（五）市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确有专长人员申请考核需提交以下材料

（一）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；
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2张；

（四）申请人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其从事传

统医学临床实践年限的材料；

（五）两名以上执业医师出具的证明其掌握独具特色、安全

有效的传统医学诊疗技术的材料；

（六）市级以上卫生计生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要求提供的

其它材料。

三、申报和审核程序

（一）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申报、审核和考核工作，由设

区的市级卫生计生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申请确有专长考核的人员经所在地区、县级卫生行政

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向设区的市级卫生计生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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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考核申请。省直（管）医疗机构按照属地化管理进行申报和

考核。省森工、农垦总局卫生局负责本局发证的医疗机构传统医

学确有专长人员的申报和初审工作，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申报材

料的复审工作，考核地点另行通知。

(三）报名截止时间：2018年 5月 20日。

（四）审核合格人员名单及考场设置情况上报时间：2018 年 6

月 15日。

上报内容见附件 2《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报名材料审核合格

名单》和附件3《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考核考场设置情况表》。

四、考核内容及时间

（一）考核内容

确有专长考核内容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传统医学出师考

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和《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

有专长考核大纲（试行）》执行。考核内容应当包括职业道德和业

务水平，重点是传统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及掌握的独特诊疗技术和

临床基本操作；方式包括综合笔试和临床实际本领考核两部分。

其中临床实际本领采取基本操作和临床答辩的方式；综合笔试分

为中医基础知识和临床专业知识两部分，采取闭卷考试方式。

（二）考核时间

综合笔试考试：7月 14日 9:00-11:30（第一单元）

13：00-15:30（第二单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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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床实际本领考核：7月 15日 8:00 统一开考

考试地点由各地市确定。

（三）考试分配方案

1.技能考试：分2站考核，第一站基本操作和第二站临床答

辩，每站分组情况由各地市确定，每组设 2 名：主考官 1 名、考

官1名。

2.综合笔试考试：每个考场 30人，考场个数由各地市确定。

省中医药管理局根据每个考场考生人数确定试卷份数，同时每个

考场设2份备用试卷，5张备用空白答题卡。

五、考核合格标准

（一）临床实际本领考核满分100分，达到 60分为合格；综

合笔试满分300分，达到180分为合格；

（二）临床实际本领考核和综合笔试均合格者，为确有专长

考核合格。确有专长考核中的临床实际本领考核合格成绩两年有

效，综合笔试合格成绩当年有效。

（三）考核合格者由负责组织考核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、中

医药管理部门发给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《传统医学医

术确有专长证书》。

（四）本次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是确有专长人员是否

具有申请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评价和认定。《传统医学医

术确有专长证书》不是《中医（专长）医师资格证书》，不具备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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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执业注册的资格。

六、考核结果的公示和备案

（一）各市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在确有专长人员考核结束后，

在当地卫生计生委网站将考核结果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

作日。

（二）公示结果无异议后，于一个月内将当年的传统医学确

有专长人员考核合格人员信息以公文形式（带文号）（同时汇总备

案表见附件4）上报至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处备案。纸质版

一式两份，电子版传邮箱。

（三）考核合格名单一经备案将不得再增加备案人员。

七、法律责任

（一）传统医学确有专长考核人员在申请或者参加考核中，

有下列情形的，取消当年参加考核的资格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：

1.假报姓名、年龄、学历、工龄、民族、户籍、学籍和伪造

证件、证明、档案以取得申请考核资格的；

2.在考核中扰乱考核秩序的；

3.向考核人员行贿的；

4.威胁或公然侮辱、诽谤考核人员的；

5.有其它严重舞弊行为的。

（二）卫生计生、中医药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《传统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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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》（卫生部令第52号）

的有关规定，出具假证明，提供假档案，在考核中弄虚作假、玩

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行政

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在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过程中发生违规、违纪

行为的，参照医师资格考试违规处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通过违

纪违规行为取得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》的人员，由发证

部门收回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》，并进行通报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要高度重

视此项工作，按有关要求，要及时公告报名通知，确保符合条件

的人员能及时获知信息，按时参加报名，同时做好相关规定的解

释工作，为申报人员提供指导和帮助。要加强考核考务管理工作，

完善考核具体实施方案和考务工作制度，要参照医师资格考试要

求做好保密安全工作、试卷和答卷的交接、保管和销毁工作，答

卷保管期限为公布考试成绩之日起至少一年，成绩单长期保留。

（二）严格把关、认真审核、严肃纪律。初审和复审阶段，

各级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对申报人提交的材料认真

审查，确保材料的真实和完整。推荐老师条件进行逐项审查，要

充分利用医师电子化注册管理系统的信息，采取多种形式严格医

师资质审核，必要时需到现场核查。要严格确有专长人员的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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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。运用抽查学习笔记、检查临床实践计划、实践记录、考核

记录、病案、视频资料、图片资料、访谈指导老师和推荐老师、

到实践机构核查等多种等方式加强对确有专长人员能力的审核。

对经审核合格的，签署审核意见。如发现医疗机构或执业医师提

供虚假证明的，要根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对不符合条件人员建

议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药知识与技能。

（三）不能承担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考核工作的市级卫生

计生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或考核人员低于60人可委托其他市级

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考试，同时，将委托考试的申请以公文形式

报请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处备案。

（四）确有专长考核综合笔试和临床实践技能开考前 10天各

市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将考核实施方案、考务工作制度上报省中医

药管理局医政处，省中医药管理局将选派工作人员进行实地督导。

综合笔试结束后，各地要迅速组织阅卷，统计登记综合笔试和临

床实践技能成绩，由阅卷人和考务负责人逐页签字后，纸质复印

件，电子版刻光盘交督导组带回备案。

（五）卫生计生、中医药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

式举办确有专长人员考试培训班和参与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确有

专长培训活动。

联系方式：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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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址：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36号

联 系 人：刘颖 0451-85971103

邮政编码：150090

邮 箱：hljzyyzc@163.com

附件：1.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

2.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报名材料审核合格名单

3.《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考核考场设置情况表》

4.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考核合格人员备案汇总表

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

2018年 4月 10日



— 9 —

附件 1

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出 生

年 月
籍 贯

出 生

地 点

参加工

作时间
现从事主要职业

学 历 学 位 身份证号码

单位名称

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

本人档案存放单位、地址及邮

政编码

联系电话 传 真
电子邮

件地址

个 人 简 历

起止年月 学习（工作）单位
肄

毕 业
结



— 10 —

本 人 技 术

专长述评

县级卫生、

中 医 药 行

政 部 门 初

审意见
印 章

年 月 日

地、设区的

市级卫生、

中 医 药 行

政 部 门 审

核意见

印 章

年 月 日

1．一律用蓝黑墨水钢笔或中性笔填写，内容要具体、真实，字迹要端正清楚。

2．表内的年月时间，一律用公历阿拉伯数字填写。

3．相片一律用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半身照。

4．个人简历应从小学写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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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报名材料审核合格名单

市卫生计生委（公章）

序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医术专长 医术实践机构 推荐老师1 推荐老师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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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考核考场设置情况表

市卫生计生委

考生人数

技能考试 综合笔试

第一站基本操作

（单位：组）

第二站临床答辩

（单位：组）

考场

（单位：个）

技能考试地点：

综合笔试地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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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考核合格人员备案汇总表

市卫生计生委（公章）

序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医术专长 医术实践机构 笔试成绩 技能成绩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


